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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韦格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胜光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城)案【2022】665号）已办结。因你单位无法

联系，且通过邮寄、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一、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82394.11元；二、驳回申请人
的其他仲裁请求。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龙城街道办C栋
一楼领取（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电话：0755-89916379），逾期即视为送达。

上述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你不服上述裁决，可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上述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德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芝容、赵艳丽诉你单位深圳市德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深圳市文德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

仲(龙城)案【2022】755、756号）已办结。因你单位无法联系，且通过邮寄、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一、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胡芝容2022年5月1日
至2022年5月22日期间的工资5000元；二、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胡芝容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5
月23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24元；三、驳回申请人胡芝容的其他仲裁请求；四、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赵艳丽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23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90元；五、驳回申请人赵艳丽的其他仲裁
请求。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领取（联

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电话：0755-89916379），逾期即视为送达。
上述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你不服上述裁决，可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上述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文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芝容、赵艳丽诉深圳市德祥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你单位深圳市文德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西藏汉拿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

仲(龙城)案【2022】755、756号）已办结。因你单位无法联系，且通过邮寄、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一、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胡芝容2022年5月1日
至2022年5月22日期间的工资5000元；二、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胡芝容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5
月23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24元；三、驳回申请人胡芝容的其他仲裁请求；四、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赵艳丽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23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390元；五、驳回申请人赵艳丽的其他仲裁
请求。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领取（联

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电话：0755-89916379），逾期即视为送达。
上述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你不服上述裁决，可自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不起诉，上述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万众安家互联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温竹怡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城)案【2022】915号）已办结。因你单位无法
联系，且通过邮寄、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一、
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6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6月6日期间工资1468.25元。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
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领取（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电话：0755-89916379），逾期即
视为送达。

上述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如你有证据证明上述裁决事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十九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嘉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王慧君、李洁诉深圳市嘉长源集团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深圳市嘉长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深圳市嘉长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第三被申请人）、你单
位深圳市嘉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第四被申请人）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龙城)案【2022】

1504、1505号），诉求为劳动报酬等，金额合计人民币550192.9元。因你单位无法联系，通过
直接、邮寄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向你单位依法公告送达开庭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日内（联系电话：0755-89916379，联系人：劳动

仲裁立案室）。本委定于 2023年 1月 6日 9时 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龙城仲裁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如意路98号龙城街道办C栋一楼劳动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催告曾广辉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曾广辉（公民身份证号码：441702200701241318):

我所于 2022年 6月 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行罚决字
〔2022〕37798号，决定对你（单位）罚款伍佰元，你（单位）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因我所采
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催字［2022]33225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催告书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所现催告你（单

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深圳农商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缴纳“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缴款识别码44030722000006027765)”的罚款壹仟元（其中罚款伍佰元，加处罚款伍佰元）。

对以上事项，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
执行。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
2022年11月21日

关于催告李鹏飞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李鹏飞（公民身份证号码：51382219970708761X):

我所于 2022年 8月 3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行罚决字
〔2022〕33081号，决定对你（单位）罚款伍佰元，你（单位）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因我所
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催字［2022]33239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催告书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所现催告你（单

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深圳农商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缴纳“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缴款识别号:440307220000060277490”的罚款壹仟元（其中罚款伍佰元，加处罚款伍佰元）。

对以上事项，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厦行的料依法强制执行。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

2022年11月21日

关于催告李伟侢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李伟侢（公民身份证号码：441581200706180635):

我所于 2022年 6月 1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行罚决字
（2022)37799号，决定对你（单位）罚款伍佰元，你（单位）尚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因我所
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号为深龙岗公（龙新）催字［2022]33238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催告书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所现催告你（单

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深圳农商银行龙岗支行营业部缴纳“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缴款识别号：44030722000006027757的罚款壹仟元（其中罚款伍佰元，加处罚款伍佰元）。

对以上事项，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将依法强制
执行。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
2022年11月21日

根据《深圳市坪山区人才安居老坑01-21地块项目征地拆迁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我街道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
现将确权结果予以公示：

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街道办事处，本街道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并将复核
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相关单位和个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部
联系人：郭威 联系电话：0755-89999155 联系地址：龙田街道盘龙路38号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
2022年11月21日

深圳市坪山区人才安居老坑01-21地块项目征地拆迁项目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序
号

1

2

3

权利人

黄文胜

苏灿梅

苏灿梅

测量编号

LK-03

LK-07

LK-08

房产地址

坪山区老坑社区盘古石居民小组

坪山区老坑社区盘古石居民小组

坪山区老坑社区盘古石居民小组

房屋结构
及用途

框架/住宅

框架/住宅

混合/杂房

总楼
层

5

6

1

建筑面积
（㎡）
249.00

1458.40

7.47

权利人
性质

原村民

非原村民

非原村民

是否符合
“一户一栋”

否

否

否

房产建成时间

2010年1月5日

2009年6月2号前建成面积为723.40㎡；
2009年10月10日后加建面积为735㎡

2003年12月9日

备
注

/

/

/


